
 

 

淡江大學國家安全與外交實務碩士學分學程實施規則 
                 

105.09.22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 105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 

103.06.10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 102 學年第 2 學期第 2 次所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設置宗旨：因應全球化下國家安全與外交事務研究日益多元化發展，為培育熟悉外交

與國家安全之專業實務人才，以因應國家未來需求發展，特訂定「淡江大學國家安全與外

交實務碩士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實施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第二條 申請資格：本校對於此領域有興趣之在學研究生與大學部大三、大四學生均可申請，

無名額限制。 

          

第三條 受理申請之資格規定及核可程序： 於每學期開學後至加退選結束前，填妥「學分學

程修習申請表」，並檢附學生證影本，送交國際研究學院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辦公室備

查。 

 

第四條 修習科目及學分： 

一、修習本學程之學生必須修畢十二學分以上（含），且其中至少應有六學分以上（含）

不屬於學生原屬學系、所之應修科目，方可取得核發學程證明書之資格。 

二、應修學分總數：十二學分。 

 

第五條 學程認證： 

一、申請時間：修畢本學程規定之最低應修學分數且成績及格者，得檢附「國家安全與外

交實務碩士學分學程認證申請表」及歷年成績單正本向國際研究學院國際事務與戰略

研究所提出認證申請。 

二、學程審查：需依第四條規定修畢最低修習學分數且成績及格。 

三、經審查通過後，再報請教務處頒給「淡江大學國家安全與外交實務碩士學分學程證書」。 

四、申請學分學程前如已修習本學程指定之科目，亦可列入審查。 

 

第六條 本學程課程名稱及學分數如有調整，學生提出認證審查時，以修習當時公告之課程名

稱及學分數為準，三系（所）得從寬認定，並視開課情形修訂課程科目表。 

 

第七條 本學程課程僅限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歷史學系與公共行政學系所開設之課程，其

他學系（所）開設之同名課程不得抵免，特殊情況須以報告方式申請簽核。 

 

第八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悉依「淡江大學跨系所院學分學程設置規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學程名稱：淡江大學國家安全與外交實務碩士學分學程 

 

修業規定： 

修習本學程之學生必須修畢 12 學分以上（含），且其中至少應有 6 學分以上（含）不屬

於學生原系、所之應修科目，方可取得核發學程證明書之資格。 

(一) 應修學分總數：共計 12 學分以上(含) 

(二) 認證課程名稱及學分數 

 

 

課程領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設系所 

國
家
安
全
與
外
交
領
域 

情報與國家安全高階講座(上)  2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 

聯合國與國際政經組織(上)  2 

政軍兵棋推演導論(上)  2 

安全研究理論(下)  2 

外交與國家安全職涯講座 2 

國際政治經濟學(下)  2 

美國外交政策(下)  3 

美國的亞太安全政策(下) 2 

台灣國防專題研究(下) 3 

歷
史
學
領
域 

台灣國際關係史研究(上) 2 

歷史學系 

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上) 2 

世界現代史專題研究(上) 2 

比較文化史(下) 2 

台灣產業經濟史研究(下) 2 

西洋思想史專題研究(下) 2 

公
行
領
域 

英國憲政專題(上) 2 

公共行政學系 
地方治理專題(下) 2 

政治行為專題研究(下) 2 

問題分析與解決(下)  2 

 

 

106.06.20修正 

 



 

淡江大學國家安全與外交實務碩士學分學程修習申請表 

    本人對國家安全與外交實務相關課程有興趣，已閱畢學程實施規則，瞭解

取得學程證書之相關規定，擬修習本學程，特此提出申請。 

學生：                        (本人簽名)     年   月   日 

姓    名  學    號  

系級班別  聯絡電話  

E-Mail  

(請黏貼學生證影本) 

 

 

 

 

 

 

 

 

 

 

備註： 

1.學程申請期間：每學期正式上課日起一週內。 

2.申請認證時，需檢附成績單正本。 

3.未提出修習申請，即使修畢相關課程，亦不得提出認證申請。 

 



 

淡江大學國家安全與外交實務碩士學分學程認證申請表 

    本人已依國家安全與外交實務碩士學分學程實施規則，共計修畢   學

分，修習學分明細如下，特檢附成績單正本，提出認證申請。 

姓    名 (簽名) 英 文 姓 名  

系級班別 
 
出生年月日  

學    號  
聯 絡 電 話  

E-Mail  

序 號 開課系所 科目代號 科目名稱 學分數 
修讀 

學年度 
分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計學分數：        學分 

備註： 

1. 需通過申請者才可提出認證。 

2. 檢附成績單正本乙份(並請將相關課程以紅筆標記)。 

承辦人：          單位主管：          秘書：          一級主管： 

 

106.06.20修正 


